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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二级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推动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及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，提高学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，学校决定组织各二级学院成立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各二级学院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主体责任。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[bookmark: pindex8]一、成立各二级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
二级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、党总支书记任双组长，分管创新创业工作副院长任副组长，成员应包括本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、教研室主任及专任教师代表等，总人数不少于8人。各二级学院领导小组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负责本学院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规划、运行保障、激励机制、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等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工作指导、组织、协调和指导本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与落实。各二级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职责详见附件。
[bookmark: pindex10]二、相关要求
[bookmark: pindex13]请各二级学院依据此文件精神成立本学院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，于2022年1月4日前将成立文件（电子版）发送至创新创业学院邮箱：bhyscxcy@163.com，联系人：云曼，联系电话：18107790609。

附件：二级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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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二级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职责

一、制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规划与年度计划；
二、营造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氛围，引导师生重视参与创新创业教育及活动；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，基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，探索专创融合、思创融合课程改革和学生学业考核评价改革；
四、挖掘和充实专业教育中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，加强专业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培养，与学校共同开展落实创新创业的师资培训和学生培训；
五、立足学院学科专业优势，依托学院教学科研实验室、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平台和资源，建设学院创新创业活动中心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新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，做好优秀项目、团队和成果的早期培育；
六、组织师生申报和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创新创业大赛，并负责相关的申报、推荐和管理工作；
七、负责学院各类创新创业教育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，以及创新创业典型案例的发掘、总结、提炼、成果汇编和上报工作；
八、其它创新创业教育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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